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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份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2 月 6 日，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再生”）与

江西省华赣环境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赣环境”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，拟

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华赣环境。交易协议详见

《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（修订稿）。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将导致

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具体情况见公司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

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0）、《武汉森

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49）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披

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。 

本次股份转让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。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关于森泰环保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

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[2022]3821号）。2023年 1月 12日，转让双方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转让过户登记手续，并于 1 月 13 日取得《证券过

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前后双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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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生 54,400,000 51.00 / / 

华赣环境 / / 54,400,000 51.00 

 

二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关于森泰环保特定事

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[2022]3821 号） 

（二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 

 

 

 

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3日 


